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防爆车辆维修保养年约合同


合同编号：      









委托方(甲方)：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                        

签订日期:    2026年0月 日  


委 托 方：_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_（以下简称“甲方”）
受 托 方：_                           （以下简称“乙方”）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防爆电动车维修保养事宜，签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维修保养车辆名称、型号、品牌、数量、维修单价等 
1、详见合同附件说明《附件一：防爆电动车维修定点发包说明》、
2、本合同的维修保养单价为包干制，单价包括乙方工作涉及到的劳务费、管理费、工具费、劳保费、工时费、所有税费、各种保险、安全费用、利润、耗材费及合同涉及到的所有风险、责任、义务等费用，同时还包含了相关的配合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收费所需的全部费用（如果有）。
3、乙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加或者减少维修数量，本合同固定单价不变。
4、维修保养及配件价格见附件二。
二、费用结算方式和支付期限：
1、结算费用=实际完成量*合约含税单价，据实结算。
2、预付款：无。
3、配件价格执行附件二“维修项目配件费用价格清单”结算，保修期以零部件生产厂家的规定为准。
4、付款方式：按季结算，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甲方维修申请单原件、维修确认单原件及  %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办理相关手续，60天内以转账方式付款给乙方。
5、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的参选保证金RMB2,200.00元整将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于合同全部履约完毕并无任何明显违约行为情况下全额无息退还。
三、甲方责任：
1、甲方为乙方提供维修审批流程及审批表格、批准人员名单及其他资料。
2、提供经批准的车辆维修单（保修单上应注明车型、车号等相关资料及送修故障问题，作为乙方维修的依据，经乙方对车辆检查，提出维修意见时，甲方负责补充车辆维修单的追加项目。
3、对乙方提交的修理费用、更换的备件清单进行审核并由甲方负责主管签字确认。
4、按本合约要求，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甲方维修申请单原件、维修确认单原件及  %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办理支付相关手续。
5、甲方对车辆送修人员与乙方的相互投诉，应该进行调查并给以负责的答复。
四、乙方责任
1、乙方应该优先接待甲方委托的维修任务。
2、由于防爆电动车属于厂内使用车辆，不能上路，保养和维修需要乙方到厂服务，如电动车需放置厂外维修，乙方需负责甲方车辆在维修期间的安全性，承担维修期间车辆的保管义务，车辆送至乙方维修直至维修完成交付給甲方期间，车辆的损毁灭风险由乙方承担。
3、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天内完成维修工作。若接到甲方紧急抢修通知，乙方须在1个工作日内上门维修服务。乙方应严格按电动车维修质量标准和规范，组织维修和检测，保证维修质量。
4、维修配件提供半年的保修服务，保修期间出现同一个故障，乙方返修且不另计费用。
5、所有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国家标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换新。
6、更换轮胎后，免费做动平衡。
7、甲方联系人：何欣0596-6311226         乙方联系人：   
五、其它事项
2、当乙方对维修申请单有疑问时，应当联系甲方主管确认。甲方主管人：何欣
六、发生纠纷的解决办法：
    合作期间，甲乙双方如有纠纷，可通过协商解决。当协商不成时，双方一致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违约责任：
1、甲方有权随时查对乙方提供的配件、维修费用及保养费用，如有不符，有权拒付当次所发生的费用，已经支付的，如属乙方虚报或多报的金额，乙方应当返还并按合同已发生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甲方并有权解除合同。违约金不足弥补损失的，乙方还须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2、乙方如有提供虚假维修单据行为，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约，乙方应当支付合同已发生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乙方还须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3、甲方必须按合同约定期限转清在乙方维修车辆的款项。
4、乙方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提供车辆生产厂家（或生产厂家授权配件生产厂家）相关凭证以证实。如有发现乙方用假冒伪劣或以次充好，乙方须退还货款，按原成交价格十倍支付违约金，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5、由于乙方原因，未能按约定时间维修交付车辆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延期违约金，每延期一天，违约金为人民币1000元，如造成甲方其他损失的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6、乙方连续二次或二次以上交付车辆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乙方连续二次或二次以上未能按时交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支付合同已发生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
7、乙方如未按合同约定、以及国家或行业等标准进行维修保养或由于其他可归责于乙方的原因，导致甲方车辆损坏，或导致甲方、第三方的人身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八、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九、廉洁条款：严禁乙方以任何方式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行贿、赠送礼金、礼品等私立或进行非正常商务宴请。如果出现乙方在合同签订或履约过程中进行私下宴请、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行贿等一切非正常的经济活动，一经查实，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根据具体情节对乙方处以合同总价50%的违约处罚，因解除相关合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乙方如有其它违约，仍须承担违约责任。
十、上述条款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议签署补充协议，并作为本合同附件，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本合同从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十二、合同生效后，未经双方书面盖章同意，不得对合同条款做任何修改，对本合同条款的任何变更或修改须双方协商同意，由双方盖章确认后执行。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盖章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双方所承担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十三、附件:
[bookmark: OLE_LINK3]1、构成本合同的附件作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一、《防爆电动车定点维修发包说明》
附件三、《福海创安全环保协议》

甲方（盖章）：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 年0 月  日


                                              
乙方（盖章）：  
签订日期：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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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防爆电动车定点维修发包说明
防爆电动车定点维修发包说明
1、 发包内容
防爆电动车定点维修
2、 发包期限
二年
3、 发包要求
1、 承包商：具有汽车维修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并经年检合格。
2、 防爆电动车在维修后不能破坏或降低原有防爆等级。原车防爆等级：ExsdeⅡBT4 1区2区使用。各项质量、技术要求符合汽车维修技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 由于防爆电动车属于厂内使用车辆，不能上路。保养和维修需承包商下厂服务。
4、 原则上承包商进厂维修，在接到紧急抢修通知后，承包商须在1个工作日上门维修。
5、 维修配件提供半年的保修服务，当出现同一个故障，承包商返修，不计另外费用。
6、 所有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部颁发的标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换新。
7、 常用维修项目配件清单及工时费用清单（见下表1）
a) 承包商须下厂确认表1的维修项目配件清单内容，并补充完整。
b) 报价：维修配件价格以现行市场价格为基础，维修工时费用以供应商现行定价为基础。
8、结算方式：实际产生数量*合约单价，具实结算。
4、 车型：防爆电动车，共5辆
1、 化验采样车3辆
2、 安保巡逻车2辆
表1：维修项目配件、维修费用价格表（年/量）
	序号
	部件名称
	部件品牌
	数量
	部件价格
	工时费用
	总价

	
	
	
	
	化验
	安保
	化验
	安保
	

	
	
	
	
	采样车
	巡逻车
	采样车
	巡逻车
	

	1
	大灯灯珠
	
	1
	40
	40
	16
	16
	56

	2
	前后转向灯灯珠
	
	1
	24
	24
	16
	16
	40

	3
	倒车灯灯珠
	
	1
	24
	24
	16
	16
	40

	4
	大灯总成（防爆型）
	
	1
	160
	160
	80
	80
	240

	5
	前后转向灯总成（防爆型）
	
	1
	140
	140
	64
	64
	204

	6
	倒车灯总成（防爆型）
	
	1
	150
	150
	80
	80
	230

	7
	方向盘助力电机
	
	1
	496
	496
	160
	160
	656

	8
	大灯开关
	
	1
	50
	50
	40
	40
	90

	9
	转向灯开关
	
	1
	50
	50
	40
	40
	90

	10
	雨刮器开关
	
	1
	50
	50
	40
	40
	90

	11
	电门锁体
	
	1
	60
	60
	40
	40
	100

	12
	左边后视镜
	
	1
	120
	120
	40
	40
	160

	13
	右边后视镜
	
	1
	120
	120
	40
	40
	160

	14
	车内后视镜
	
	1
	120
	120
	40
	40
	160

	15
	车辆外壳修补（玻璃钢材质）元/面
	
	1
	/
	/
	300
	300
	300

	16
	车辆外壳修补（钣金）元/面
	
	1
	/
	/
	300
	300
	300

	17
	车辆外壳喷漆 元/面
	
	1
	/
	/
	300
	300
	300

	18
	喇叭（防爆型）
	
	2
	128
	128
	40
	40
	336

	19
	雨刮器
	
	4
	40
	40
	16
	16
	224

	20
	雨刮器电机（防爆型）
	
	1
	416
	416
	144
	144
	560

	21
	车窗玻璃
	
	1
	184
	184
	80
	80
	264

	22
	前挡玻璃
	
	1
	680
	680
	50
	50
	730

	23
	车门把手
	
	4
	68
	68
	56
	56
	496

	24
	车门锁体
	
	2
	76
	76
	56
	56
	264

	25
	车门合页
	
	5
	88
	88
	56
	56
	720

	26
	刹车片
	
	1
	228
	228
	64
	64
	292

	27
	刹车盘
	
	1
	196
	196
	64
	64
	260

	28
	前刹车分泵
	
	2
	156
	156
	96
	96
	504

	29
	后刹车分泵
	
	2
	184
	184
	96
	96
	560

	30
	刹车油
	
	1
	120
	120
	40
	40
	160

	31
	刹车线
	
	1
	100
	100
	120
	120
	220

	32
	手刹
	
	1
	200
	200
	120
	120
	320

	33
	后手刹线
	
	1
	100
	100
	120
	120
	220

	34
	刹车铜管    元/米
	
	1
	95
	95
	40
	40
	135

	35
	轮胎155R12
	
	15
	264
	264
	48
	48
	4680

	36
	轮胎165/70R13
	
	3
	280
	280
	48
	48
	984

	37
	轮毂
	
	1
	320
	320
	64
	64
	384

	38
	前车轮轴承
	
	1
	144
	144
	96
	96
	240

	39
	后车轮轴承
	
	1
	144
	144
	96
	96
	240

	40
	车轮轴承头
	
	1
	336
	336
	120
	120
	456

	41
	底盘润滑保养
	
	1
	240
	240
	80
	80
	320

	42
	后轮刹车分泵清洗（次）
	
	1
	30
	30
	80
	80
	110

	43
	油封
	
	1
	160
	160
	80
	80
	240

	44
	紧固套
	
	1
	148
	148
	80
	80
	228

	45
	维修控制模块（含拆装）
	
	1
	400
	400
	240
	240
	640

	46
	电机维修
	
	1
	2240
	2240
	176
	176
	2416

	47
	维修线路
	
	1
	1200
	1200
	80
	80
	1280

	48
	拖车费（次）
	
	1
	/
	/
	450
	450
	450

	49
	后拦板扣
	
	4
	40
	40
	40
	40
	320

	50
	车身焊补修复（1人工/天）
	
	1
	/
	/
	240
	240
	240

	51
	防爆电池（免维护，48V，210AH）
	
	2
	10000
	10000
	电池对换当次维修费用
	电池对换当次维修费用
	20000

	52
	方向机
	
	2
	384
	384
	320
	320
	1408

	53
	方向机万向节
	
	2
	104
	104
	160
	160
	528

	54
	方向机拉杆
	
	2
	285
	285
	120
	120
	810

	55
	方向机外球头
	
	2
	156
	156
	96
	96
	504

	56
	方向机防尘套
	
	1
	40
	40
	16
	16
	56

	57
	拉杆胶套
	
	1
	40
	40
	16
	16
	56

	58
	下支臂
	
	1
	295
	295
	100
	100
	395

	59
	后桥包油
	
	1
	240
	240
	60
	60
	300

	60
	下摆臂
	
	1
	295
	295
	100
	100
	395

	61
	中心摇臂
	
	1
	298
	298
	50
	50
	348

	62
	座椅颌
	
	1
	88
	88
	56
	56
	144

	63
	后半轴油封
	
	1
	160
	160
	80
	80
	240

	64
	左右半轴油封
	
	1
	160
	160
	80
	80
	240

	65
	后栏板扣
	
	1
	30
	30
	10
	10
	40

	66
	齿轮油
	
	1
	240
	240
	60
	60
	300

	67
	补胎
	
	1
	/
	/
	30
	30
	30

	68
	充电器总成
	
	1
	190
	190
	/
	/
	190

	69
	充电防爆插座
	
	1
	86
	86
	30
	30
	116

	70
	座椅包皮  元/张
	
	1
	/
	/
	400
	400
	400

	71
	充电防爆插头
	
	1
	60
	60
	30
	30
	90

	72
	仪表盘
	
	1
	500
	500
	50
	50
	550

	73
	方向盘总成
	
	1
	200
	200
	50
	50
	250

	74
	方向盘套
	
	1
	40
	40
	20
	20
	60

	75
	前减震
	
	1
	200
	200
	50
	50
	250

	76
	后减震
	
	1
	200
	200
	50
	50
	250

	77
	启动开关
	
	1
	125
	125
	30
	30
	155

	78
	后备箱锁开关
	
	1
	155
	155
	50
	50
	205

	79
	前雨刮臂
	
	1
	130
	130
	50
	50
	180

	80
	拆装控制器模块和运费工时
	
	1
	/
	/
	400
	400
	400

	81
	控制模块总成
	
	1
	1985
	1985
	200
	200
	2185

	82
	断电开关
	
	1
	50
	50
	25
	25
	75

	83
	检测蓄电池工时
	
	1
	/
	/
	200
	200
	200

	
	
	
	
	
	
	
	
	54059




附件三、《福海创安全环保协议》
安全环保协议书
发包单位（以下简称甲方）：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承包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洪凤斌汽车维修场                                双方就  防爆车维修   工程/项目签订了防爆车辆维修保养年约合同，为进一步明确甲乙双方在工程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及责任，保障人身安全和企业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规及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HSE管理制度，经双方协商，双方自愿签订本安全环保协议，作为主合同的附件。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资质进行审查，确认其符合且具备进厂条件，方可进厂施工。
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维护好甲方相关的安全环保设施、设备和器材。
3、 甲方有权全程检查乙方施工作业现场，对乙方人员在施工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行为予以制止、纠正和处罚，并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书；对严重违章的行为立即勒令其停止工作。
4、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制定施工方案，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项工程，乙方必须制定专项安全环保施工方案，明确组织措施、安全环保措施、技术措施，经甲方各相关管理部门审查合格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
5、 甲方有权对乙方不服从管理和严重违章者，驱除施工现场。    
6、 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厂级和部门级安全培训教育和考核，考核合格方可办理入厂手续。
7、 甲方负责各装置的工艺处理、退料、置换、吹扫及盲板隔离工作，为本项目提供安全的施工条件。
8、 甲方应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供与乙方作业相关的甲方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的数据。
9、 甲方在开工前必须对乙方进行全面的安全技术及文明施工交底。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遵守国家、行业及甲方各项HSE管理制度。现场施工作业时按照甲方的各项HSE管理制度等规定办理作业许可证，服从甲方的监督管理。对甲方检查提出的安全整改通知，必须按照甲方要求及时整改。
2、乙方有权对甲方安全管理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或改进措施。
3、乙方对甲方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打击和报复行为有权向上级和有关部门汇报。 
4、乙方对危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施工作业条件和环境，有权提出整改建议或拒绝施工作业。
5、 乙方施工过程中在发生严重危及作业人员生命安全的不可抗拒紧急情况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并立即向管理部门报告。
6、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
7、 乙方必须建立健全HSE管理网络、HSE保证体系和HSE责任制，成立专职HSE管理机构，依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施工队伍超过50人的应按比例配足专职安全员，并佩戴明显标志；编制和实施各安全环保施工方案和专项应急预案。
8、乙方必须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的要求及甲方的HSE管理制度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接受安全资质和条件审查，签订安全承诺书等。人员和机动车辆入厂必需按甲方HSE管理制度办理入场证。特种作业人员必需持证上岗。
9、 在工程开工前，乙方必须对全体人员分工种进行安全教育、技能考试，合格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前，必须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环保技术交底，掌握工程特点及施工安全环保措施。
10、乙方开工前应对施工机械、工器具及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确保符合安全规定并不超过检验周期。 乙方施工人员应对所在的施工区域、作业环境、操作设施、设备、工器具等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隐患立即停止施工，并经落实整改后方准继续施工。在施工期间所使用的各种设备及工用器具等均应符合施工要求。同时乙方应遵守相关法规，根据作业现场的实际需要，设置各类安全防护设施、遮栏、安全标志牌、警告牌等。
11、乙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用工，严禁使用未成年工和有职业禁忌的人员进行施工作业。 
12、乙方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为施工人员办理工伤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施工人员较多的承包商建议购买建筑工程团体意外险），为施工人员配备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及安全用具，并保证施工工具、器械使用安全。
13、乙方需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认真开展安全检查，发现作业过程中不安全行为、隐患、重大险情，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理并报告甲方。
14、发生事故时，乙方必须及时向甲方报告。同时根据指令迅速组织实施现场人员疏散和抢救工作、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好现场，并要积极配合甲方或上级有关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和现场勘查。
15、乙方进入现场的施工人员，严禁动用装置区机泵、容器、塔、加热炉等任何部位阀门，防止误开误关，造成意外事故。如确实需用，经与装置有关人员联系，同意后，由操作人员启闭阀门。
16、乙方未经允许，不准占用消防通道和使用消防设施，确需占用或破路工程和使用消防设施，必须取得甲方同意并按照甲方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在规定时间内完工（使用）后，立即恢复道路（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以保证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和消防设施处于完好状态。
17、乙方负责组织施工作业的危害辨识、风险评估，编制吊装方案、作业程序、安全措施，提交相应的部门审查、备案。并组织吊装方案、作业程序、安全措施的交底和落实。负责编制吊装相关应急预案，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学习培训。
18、乙方吊装作业单位的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应对吊装区域内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包括吊装区域的划定、标识、障碍）。警戒区域及吊装现场应设置安全警戒标志，并设专人监护，非作业人员禁止入内。安全警戒标志应符合《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2008）的规定。
19、乙方施工用配电开关箱、电焊机等临时用电设备须距离容易发生泄漏的设备及下水井、油沟和隔油池不得少于15米，确因客观条件距离达不到15米的，必须覆盖严实并检测合格。电源线、电焊把线、电焊地线必须绝缘良好，并应避开下水井、油沟等危险区域，电焊地线应固定在焊件本体上。在可燃可爆区域动火所使用的电源线和地线不准用塑料铝线，要求使用胶皮铜线。
20、乙方施工产生的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油类，化学品，废水，生活污水及其它污染物绝不能排入雨边沟、地井或污染地表土，必须按国家及地方的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产生的废物应进行鉴别，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应妥善包装、分类堆放，并及时清理。不能任意排放和丢弃。
21、乙方在施工过程中不得擅自更换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关系到施工安全及质量的特殊工种人员，特殊情况需要更换时，必须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换，新更换人员的经验、资历等不低于原配备人员，并对新更换的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
22、两个以上承包商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三、违约责任及处理
1、 乙方不得将工程违法转包、分包。
2、发生安全事故时，甲乙双方均有抢险、救灾的义务，所发生的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3、发生安全事故，由甲方或者政府安全管理机构按事故调查处理的，乙方参与配合调查。因乙方主要责任造成的人身伤亡、设备损坏事故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并由乙方上报有关政府部门调查处理、统计上报。
4、甲方违约造成的事故，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及上报。
5、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有违法、违规和违章行为，甲方将按照按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的HSE管理制度进行处罚。处罚款由乙方现金形式交到甲方财务部，对不按时缴纳罚款的，甲方可以从乙方工程款双倍扣除。
6、乙方违约造成的事故，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对于事故后果影响较大的承包商，由甲方主管部门下达停工通知单，勒令承包商停工整顿，在承包商问题隐患整改完毕、人员培训学习合格后方可重新准予开工，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报告甲方；由于乙方工程服务质量、检修质量及购买的原材料质量导致的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对乙方发生事故后弄虚作假、隐瞒不报、迟报或谎报，一经查出，按有关规定处罚，并向所有在甲方范围内施工的其它承包商进行通报，并将通报送达承包商。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进入甲方的市场资格。
四、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合同项目施工作业事故及产生的损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
五、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六、本协议书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七、协议期限：
本协议期限应与主合同期限一致。如果主合同因故需要变更期限，本合同应与主同变更至相同期限。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章)：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乙方(章)：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洪凤斌汽车维修场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法人委托代理人 :                              法人委托代理人:
签定日期：  2024年 年 03 月 14   日            2024年年 03 月14  日


